附件2
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项目综合评分表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	30
	评审小组只对资格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进行价格评议，报价最低者得30分，第二名得28分，第三名得26分，每降低一个名次扣2分，以此类推。

	2
	供应商基本情况
	5
	供应商介绍、服务水平、公司信誉、企业地址等基本情况描述。

	3
	服务实施方案
	15
	对实施方案的完整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进行评分。一等计分区间为15-10分，二等计分区间为10-5分，三等计分区间为5分以下。

	4
	安全保障措施
	10
	对安全制度、人员培训、保险购买、安全应急等安全保障介绍评分。

	5
	类似业绩
	10
	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以来承担过类似省、市政府部门服务证明材料复印件。每项得2分，最多计5项。

	6
	经营规模
	10
	依据供应商提供租车服务的各类型车辆总数量进行评分：车辆总数量第一名得10分，第二名得8分，第三名得6分，每降低1个名次扣2分，以此类推。

	7
	服务承诺
	20
	提供关于租车服务的安全、便捷的相关质量服务承诺（包含项目配置人员、租用车辆公里数、是否转包等），评审小组对承诺内容进行评比排序，第一名得15分，第二名得13分，第三名得11分，每降低1个名次扣2分，以此类推。

具有劳务派遣资质得5分。

	合计
	
	100
	


   
